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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市建阳区漳墩镇人民政府： 
根据南平市建阳区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建阳区交通建设项目及其附属工程小规模工程承发包行为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潭交综〔2019〕105号（文件名称及文号） 的规定，我方符合建阳区漳墩镇2021年村道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项目的报名的要求，我方承诺如下：
一、我司在近一年内没有存在下列情形：
（1）被各级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 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列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1. 被交通主管部门列为交通市场或质量安全“黑名单”；
1. 建设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的相应序列季度信用分（如有）低于60分；
1.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
二、我方承诺在报名后，遵守贵单位的具体管理规定，自觉维护交通市场秩序。否则，我方无条件接受你方作出的不予投标的决定。
三、我方承诺建设单位通过随机摇球抽取确定我方作为其工程项目的承包单位的，我方将在规定时间内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按规定配合并派出项目管理人员，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
四、           （其他补充说明）      。
附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企业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施工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手机号码：                 
                    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号码：                     
地址：                               
传真：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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